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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共梅河口市委书记j已山叫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又一部新型志书——《梅河口市志》(I 986～

2000)，终于同大家见面了。本部志书，是《梅河口市志》(1 880～1 985)

的延续．它真实记录了1 985年梅河口建市以来的改革发展历程，生动

再现了梅河口人民的创业精神和改革勇气，实为梅河口地方史和文化

史上的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回顾梅河口的历史，自1880年设海龙厅至今．已逾1 20余年。百

年沧桑，历史沉浮。在此期间，梅河口市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洗礼后，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新时期。特别是1 985年建市以来，勤劳勇敢的梅河口人，以“敢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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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断将改革大业向纵

深推进，把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的梅河口带入了新世纪。如今，

梅河口人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奋进在跨越式发展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梅河口作为吉林省东南部的交通枢

纽、商贸中心和发展中的区域中心城市，宛如一颗明珠，正放射出日

益夺目的光彩。

辉发河是梅河口的母亲河。她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梅河

口儿女；她的每一朵浪花，都映衬出梅河口的沧桑变化。《梅河口市

志》(1 986～2000)．秉承上卷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特征．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梅河口市1 986～2000年间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及

社会各方面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变化．是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

容翔实、资料充分、文字精炼的综合性工具书．不仅是我们认识梅河

口、研究梅河口、建设梅河口，再展鸿猷大业的有益历史借鉴，更是

一笔泽被后世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梅河口市志》(】986～2000)的

成书，编纂者们为此传世之作付出了艰辛努力．各级修志部门领导和

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的关爱和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谢忱1愿Ⅸ梅河口市志》这株地方历史文化奇葩，更加绚丽多姿，

流芳百世j



序二

梅河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初矽磊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镶嵌着一座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现代浓郁

气息的小城——梅河口市。梅河口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背靠长白山．

面迎松辽平原，全市幅员2 1 74．6平方公里．全境南北长极至97公

里，东西宽极至35公里，是吉林省东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中

心、货物集散地，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市)、体育先进县(市)、双拥模范

城。

梅河口市于清光绪六年始设海龙抚民厅，光绪二十八年升府，

1 91j年改为县，1 985年3月撤县建市(地级)。1 986年改为县级市．

由通化市代管。1 988年8月，吉株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建立梅河口贸



■—■

易区。1 995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全省唯一的“经济快速发展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2002年2月，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复将梅河口贸易

区纳入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将梅河口贸易区更名为梅河口经济贸易

开发区，计划单列。

盛世修志，《梅河口市志》(1 986～2000)，集政治、经济、文化

为一体，全面地、历史地记载过去和现状，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和社会

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使我们通过它追踪历史，着眼现实，

规划未来，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梅河口、了解梅河口．为建设梅河口、

发展梅河口提供宝贵的借鉴，对全市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起到较大

的促进作用，让子孙后代了解、研究梅河口的历史，以及为梅河口的

将来发展存下了珍贵的遗产，这也是世世代代梅河口人的共同愿望。

《梅河口市志》的成书。得到上级地方志部门、各专家学者的指

导，兄弟市县的支持，各部门的积极配合，过去在此工作过的老领导

以及离退休老干部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并请批评指正。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坚信，勤劳淳朴的梅河口人

民在新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再展宏图．再创伟业，实现建设吉林省

东南部区域经济商贸中心的宏伟目标!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邓

小平理论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着

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突出地方特色，展示

改革硕果o

2．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上起

1986年，下止2000年末，个别篇章为溯本追源，追

记事物发端o

3．本志的篇目，从现代科学和社会分工的实际

出发而设置；依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行业

分类标准划分门类；以类系事，横排纵述，以横为

主；篇目层次采用篇、章、节、目、子目，力求与

《梅河口市志》相衔接o

4．采用述、记、志、传、表、录、图7种体

裁，以志为全书主体，图表附在各篇、章、节中。

5．立传人物皆为境内和在境内工作过的已故名

人，以卒年为序排列；凡领导名录、英雄人物、文

化名人、专家学者的简介，以生年为序列入人物篇o

6．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语言力求通

俗、准确、简洁、朴实。



7．所用各类数据，以市统计局提供的为准，

统计局缺少的，用有关部门提供的。

8．本志的《大事记》，记述境内发生的大事、

要事、新事。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

法记述，以编年体为主o

9．数字用法执行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计量单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

规定o

10．本志附有按篇目顺序排列的表格索引和按

笔画排列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事物、会议、人物索
：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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